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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月起，一直游离于
“灰色地带”的购物卡将被
“ 卡 ” 得 更 严 、 更 细 。 近
日，商务部发布了《单用途
商 业 预 付 卡 管 理 办 法 ( 试
行)》，并将于2012年11月1日
起施行。这是继去年5月七部
委颁布《关于规范商业预付
卡管理的意见》之后，国家
相关部门对预付卡记名购买
的再次出拳。

早在去年5月，国务院就
已经下发了《关于规范商业
预付卡管理意见的通知》，
建立商业预付卡购卡实名登
记制度，至今已一年多。近
日，记者走访潍坊市区多家
卖场了解到，卖场发售的购
物卡面值多从100元起1000元
止 。 而 记 者 咨 询 购 买 超 过
10000元的购物卡是否需要登
记时，都得到了肯定答复。
对于新规规定的“从11月1日
开始，到商超购买购物卡，
超过1万元需要实名登记”一
事，多数商家表示，不会产
生压力，因为一直在照做。
采访中，很多购卡人表示，
《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
意见的通知》实行以来，对
他们的购买、生活并没有产
生影响。

记者了解到，潍坊现代
商超业自1999年开始起步，
购物卡的发售则是2005年以
后的事情。对商家来说，预
售购物卡，等于提前赚到了

钱，加速了资金流通，持卡
人是否消费，都不影响商家
利润；对消费者来说，购物
卡使用方便，有时还可以一
卡多用，逢年过节以卡代礼方
便省心。

据悉，截止到2010年底，
我国商业预付卡销售规模已
超过1 . 4万亿元，其中，单用途
商业预付卡约占70%，而更多
的小规模企业发卡更是不计
其数。而商务部之所以制定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

(试行)》，主要考虑到在单用途
商业预付卡市场蓬勃发展的
同时，也存在监管不严、违
反财务纪律、缺乏风险防范
机制和公款消费、收卡受贿等
问题，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助长了腐败行为。

不过采访中，也有市民对
新规提出了意见。一业内人士
认为，购卡实名只体现在起点
环节，而在流通消费环节并没
有监控，消费者在持卡购物
时，商家并不核对持卡人的身

份信息，对惩治腐败有预防作
用，但也非“一剑封喉”。此外，
相当一部分购物卡还流通到
了礼品回收站上，这部分金钱
也难以得到监控。他认为，要
想“卡”住腐败，还要辅以对
商家、购卡人和用卡人的全
方位监督，尤其对公款购买
单位，必须如实填写消费项
目，按规定转账，自觉接受
监督；对个人来说，不仅要
实名，还应把购卡金额再小
化。

办法解读

《管理办法》共七章四十二条，包括总则、备
案、发行与服务、资金管理、监督管理、法律责任
和附则。

(一)单用途卡定义。
《管理办法》明确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定

义，包括四个方面属性：一是发行主体系从事特
定行业的企业，即从事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
民服务业的企业法人；二是使用限于特定范围，
即在本企业或本企业所属集团或同一品牌特许
经营体系内；三是性质上明确其为一种预付凭
证；四是形式上不限载体，包括实体卡和虚拟卡。

(二)备案制度。
根据属地管理、分类监管的原则，《管理办

法》分别明确了各类发卡企业的备案时限、备案
机关、需提供的材料和备案变更等问题。发卡企
业应在开展单用途卡业务之日起30日内按照规
定办理备案。对于规模发卡企业、品牌发卡企业
和集团发卡企业，要求其提供财务状况等信息，
以便备案机关对其进行风险监测。

(三)发行与服务。
企业可发行记名卡和不记名卡，记名卡可挂

失。个人或单位购买记名卡的，或一次性购买1万
元(含)以上不记名卡的，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
要求购卡人及其代理人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
存购卡人及其代理人姓名或单位名称、有效身份
证件号码和联系方式。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应保
存购卡人的登记信息5年以上。单位一次性购买
单用途卡金额达5000元(含)以上或个人一次性购
卡金额达5万元(含)以上的，以及单位或个人采用
非现场方式购卡的，应通过银行转账，不得使用
现金，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对转出、转入账户
名称、账号、金额等进行逐笔登记。单张记名卡限
额不得超过5000元，单张不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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